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31號

聲  請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陳勁宇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女，民國00

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郭Ｏ彤

（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郭Ｏ鈞（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

000000000號）分別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

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新臺幣1萬

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視為亦已到期；如

所餘期數未達12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郭Ｏ

瑋、郭Ｏ彤、郭Ｏ鈞(年籍各詳如主文所示)，兩造於民國11

2年5月19日協議離婚，並於離婚協議書約定郭Ｏ瑋、郭Ｏ

彤、郭Ｏ鈞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

對人需於每月10日前支付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

共新臺幣（下同）3萬元(下稱系爭協議書)，惟相對人並未

依系爭協議書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爰依系爭協議書之

約定為本件請求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

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各自成年之日止，

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

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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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法律規定及說明：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此觀民法

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規定甚明。所謂保護及教養之

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是父母於離婚後，不論有無行使

親權，仍應就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及其經濟能力與身分，共

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能藉口已經離婚或未

行使負擔親權而卸除其義務與責任。

　2.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

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故當事人間合法

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

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此即當事人契約自由

原則，當事人受其意思表示拘束之真義。又家事事件法第10

0條第1項規定，僅就「給付扶養費之方法」究採總額給付

（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定期金給付，設有限制或排除當

事人處分權主義之規範而已，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

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

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

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情形（民法第227條之2規

定）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

是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法令並未限制父母間就未

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

及費用之分擔，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經濟

能力等因素，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於協議成

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或依法律規

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父母雙方契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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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應受其拘束。

(二)經查：

　1.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

嗣兩造於112年5月19日兩願離婚，並約定由聲請人單獨行使

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親權，業據聲請人提

出戶籍謄本(見本院卷第25、27頁)為證，並有本院職權調閱

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個人戶籍資

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49至55頁)，臺南○○○○○○○○

113年7月11日南市○里○○○0000000000號函檢附兩造離婚

登記申請書及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181至187頁)在卷可

佐。

　2.相對人雖未擔任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然依前揭法律規

定及說明，相對人對於3名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聲

請人主張兩造於系爭協議書已約定「由男方(甲○○)每月10

日前支付女方(乙○○)新臺幣三萬元，作為未成年子女(郭

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用，可由親手交付或匯款

至指定帳戶」，有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187頁)在卷可

憑，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表示意見供

本院審酌，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系爭協議書之上開條款係兩

造就3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分擔之約定，即相對人每月應

給付聲請人共3萬元作為3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至成年為

止，堪以採信。　

　3.兩造依系爭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按月給付3名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共3萬元，本諸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兩造即應受

契約約定之拘束，因此，聲請人本於系爭協議書，請求相對

人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

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自屬有據。又因相對人簽立

系爭協議書後，並未依約支付扶養費，顯有到期不履行之

虞，故就未到期之扶養費部分聲請人預為請求，自有必要。

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

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分別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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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

費各1萬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4.末按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

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

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

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

之範圍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

定自明。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

子女扶養費之方法，準用之。本件聲請人雖係依據系爭協議

書而為請求，但其本質仍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給付，自有

本條項規定之適用。是本件命相對人定期給付聲請人關於未

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乃維持受未成

年子女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屬於

「定期金」性質，為免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聲請

人之利益， 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

4項之規定，酌定前開給付如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

期間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視為全部到期，

以維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最佳利益，爰裁

定如主文所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聲請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均與本件裁

定結果無礙，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鄭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姚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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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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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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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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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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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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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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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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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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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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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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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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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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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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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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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31號
聲  請  人  乙○○  


非訟代理人  陳勁宇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郭Ｏ彤（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郭Ｏ鈞（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分別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新臺幣1萬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年籍各詳如主文所示)，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9日協議離婚，並於離婚協議書約定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需於每月10日前支付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共新臺幣（下同）3萬元(下稱系爭協議書)，惟相對人並未依系爭協議書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為本件請求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各自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法律規定及說明：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此觀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規定甚明。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是父母於離婚後，不論有無行使親權，仍應就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及其經濟能力與身分，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能藉口已經離婚或未行使負擔親權而卸除其義務與責任。
　2.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故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此即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受其意思表示拘束之真義。又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僅就「給付扶養費之方法」究採總額給付（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定期金給付，設有限制或排除當事人處分權主義之規範而已，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情形（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法令並未限制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經濟能力等因素，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於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或依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父母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
(二)經查：
　1.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嗣兩造於112年5月19日兩願離婚，並約定由聲請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親權，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見本院卷第25、27頁)為證，並有本院職權調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49至55頁)，臺南○○○○○○○○113年7月11日南市○里○○○0000000000號函檢附兩造離婚登記申請書及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181至187頁)在卷可佐。
　2.相對人雖未擔任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然依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相對人對於3名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聲請人主張兩造於系爭協議書已約定「由男方(甲○○)每月10日前支付女方(乙○○)新臺幣三萬元，作為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用，可由親手交付或匯款至指定帳戶」，有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187頁)在卷可憑，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表示意見供本院審酌，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系爭協議書之上開條款係兩造就3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分擔之約定，即相對人每月應給付聲請人共3萬元作為3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至成年為止，堪以採信。　
　3.兩造依系爭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按月給付3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3萬元，本諸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兩造即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因此，聲請人本於系爭協議書，請求相對人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自屬有據。又因相對人簽立系爭協議書後，並未依約支付扶養費，顯有到期不履行之虞，故就未到期之扶養費部分聲請人預為請求，自有必要。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分別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4.末按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自明。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子女扶養費之方法，準用之。本件聲請人雖係依據系爭協議書而為請求，但其本質仍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給付，自有本條項規定之適用。是本件命相對人定期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乃維持受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屬於「定期金」性質，為免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 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前開給付如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視為全部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聲請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均與本件裁定結果無礙，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鄭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姚佳華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31號
聲  請  人  乙○○  

非訟代理人  陳勁宇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女，民國00
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郭Ｏ彤（女，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郭Ｏ
鈞（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分別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
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新臺幣1萬元。前開給付每有
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
者，視為全部到期。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郭Ｏ瑋
    、郭Ｏ彤、郭Ｏ鈞(年籍各詳如主文所示)，兩造於民國112年5
    月19日協議離婚，並於離婚協議書約定郭Ｏ瑋、郭Ｏ彤、郭Ｏ
    鈞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需於
    每月10日前支付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共新臺幣（
    下同）3萬元(下稱系爭協議書)，惟相對人並未依系爭協議
    書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為本件
    請求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
    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各自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
    ，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
    費各1萬元。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法律規定及說明：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此觀民法
    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規定甚明。所謂保護及教養之
    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是父母於離婚後，不論有無行使
    親權，仍應就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及其經濟能力與身分，共
    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能藉口已經離婚或未
    行使負擔親權而卸除其義務與責任。
　2.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
    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故當事人間合法
    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
    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此即當事人契約自由
    原則，當事人受其意思表示拘束之真義。又家事事件法第10
    0條第1項規定，僅就「給付扶養費之方法」究採總額給付（
    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定期金給付，設有限制或排除當事
    人處分權主義之規範而已，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
    ，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
    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
    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情形（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
    ）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
    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是
    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法令並未限制父母間就未成
    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及
    費用之分擔，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經濟能
    力等因素，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於協議成立
    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或依法律規定
    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父母雙方契約當事人自
    應受其拘束。
(二)經查：
　1.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嗣
    兩造於112年5月19日兩願離婚，並約定由聲請人單獨行使未
    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親權，業據聲請人提出戶
    籍謄本(見本院卷第25、27頁)為證，並有本院職權調閱相對
    人及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
    結果(見本院卷第49至55頁)，臺南○○○○○○○○113年7月11日南
    市○里○○○0000000000號函檢附兩造離婚登記申請書及系爭協
    議書(見本院卷第181至187頁)在卷可佐。
　2.相對人雖未擔任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然依前揭法律規
    定及說明，相對人對於3名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聲
    請人主張兩造於系爭協議書已約定「由男方(甲○○)每月10日
    前支付女方(乙○○)新臺幣三萬元，作為未成年子女(郭Ｏ瑋、
    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用，可由親手交付或匯款至指定帳
    戶」，有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187頁)在卷可憑，而相對
    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表示意見供本院審酌，
    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系爭協議書之上開條款係兩造就3名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用分擔之約定，即相對人每月應給付聲請人
    共3萬元作為3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至成年為止，堪以採信
    。　
　3.兩造依系爭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按月給付3名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共3萬元，本諸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兩造即應受
    契約約定之拘束，因此，聲請人本於系爭協議書，請求相對
    人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
    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自屬有據。又因相對人簽立系爭協
    議書後，並未依約支付扶養費，顯有到期不履行之虞，故就
    未到期之扶養費部分聲請人預為請求，自有必要。從而，聲
    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
    、郭Ｏ彤、郭Ｏ鈞分別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
    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洵
    屬有據，應予准許。　
　4.末按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
    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
    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
    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
    之範圍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
    定自明。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
    子女扶養費之方法，準用之。本件聲請人雖係依據系爭協議
    書而為請求，但其本質仍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給付，自有
    本條項規定之適用。是本件命相對人定期給付聲請人關於未
    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乃維持受未成年
    子女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屬於「定
    期金」性質，為免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
    利益， 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
    之規定，酌定前開給付如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期
    間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視為全部到期，以
    維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
    主文所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聲請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均與本件裁
    定結果無礙，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鄭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姚佳華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31號
聲  請  人  乙○○  

非訟代理人  陳勁宇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郭Ｏ彤（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郭Ｏ鈞（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分別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新臺幣1萬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年籍各詳如主文所示)，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9日協議離婚，並於離婚協議書約定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需於每月10日前支付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共新臺幣（下同）3萬元(下稱系爭協議書)，惟相對人並未依系爭協議書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為本件請求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各自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法律規定及說明：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離婚而受影響，此觀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規定甚明。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是父母於離婚後，不論有無行使親權，仍應就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及其經濟能力與身分，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能藉口已經離婚或未行使負擔親權而卸除其義務與責任。
　2.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故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此即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受其意思表示拘束之真義。又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僅就「給付扶養費之方法」究採總額給付（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定期金給付，設有限制或排除當事人處分權主義之規範而已，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情形（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法令並未限制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經濟能力等因素，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於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或依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父母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
(二)經查：
　1.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嗣兩造於112年5月19日兩願離婚，並約定由聲請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親權，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見本院卷第25、27頁)為證，並有本院職權調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49至55頁)，臺南○○○○○○○○113年7月11日南市○里○○○0000000000號函檢附兩造離婚登記申請書及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181至187頁)在卷可佐。
　2.相對人雖未擔任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然依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相對人對於3名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聲請人主張兩造於系爭協議書已約定「由男方(甲○○)每月10日前支付女方(乙○○)新臺幣三萬元，作為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用，可由親手交付或匯款至指定帳戶」，有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187頁)在卷可憑，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且未提出書狀表示意見供本院審酌，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系爭協議書之上開條款係兩造就3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分擔之約定，即相對人每月應給付聲請人共3萬元作為3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至成年為止，堪以採信。　
　3.兩造依系爭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按月給付3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3萬元，本諸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兩造即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因此，聲請人本於系爭協議書，請求相對人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自屬有據。又因相對人簽立系爭協議書後，並未依約支付扶養費，顯有到期不履行之虞，故就未到期之扶養費部分聲請人預為請求，自有必要。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分別成年之日止，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各1萬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4.末按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此觀諸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之規定自明。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於命給付子女扶養費之方法，準用之。本件聲請人雖係依據系爭協議書而為請求，但其本質仍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給付，自有本條項規定之適用。是本件命相對人定期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扶養費，乃維持受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屬於「定期金」性質，為免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 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前開給付如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視為全部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郭Ｏ瑋、郭Ｏ彤、郭Ｏ鈞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聲請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均與本件裁定結果無礙，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鄭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姚佳華


